







呼司发〔2023〕8号                  签发人：孟青海

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司法局2023年度
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旗市区司法局，市直各行政执法部门：
为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效能，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将《呼伦贝尔市司法局2023年度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对照计划严格落实，认真开展相关工作。

附件：呼伦贝尔市司法局2023年度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


呼伦贝尔市司法局    
202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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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呼伦贝尔市司法局
2023年度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法治呼伦贝尔建设规划（2021-2025年）》《呼伦贝尔市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呼伦贝尔市司法局2023年度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具体如下：
1、 工作内容
（一）新修订《行政处罚法》实施情况检查。检查各行政执法部门对于新修订《行政处罚法》贯彻实施情况。重点检查开展行政处罚法学习培训、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健全完善行政处罚配套制度、依法进行行政处罚、规范委托执法情况等。　
（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检查。检查各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重点检查行政执法公示平台建设及信息维护更新情况、行政执法记录设备配备使用和执法全过程记录执行情况、法制审核人员配备情况、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建立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情况等。
    （三）重点行政执法领域监督检查。检查应急管理、林业草原、自然资源、教育医疗、食品安全、文化旅游、生态环境等重点民生领域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检查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检查计划、培训计划制定情况，行政执法中是否存在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选择性执法、加重企业负担等违法执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等。
（四）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执行情况检查。检查各行政执法部门落实和执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情况。重点检查各行政执法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时是否明确法律依据和处罚标准、是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否推行“说理式”执法文书等。
（五）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采用自查和抽查的方式，开展全市2023 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在各旗市区和各行政执法部门全面自查的基础上，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案卷，重点监督检查卷宗制作是否标准、执法文书是否规范、案件处理是否适当、案件执行是否到位等问题。
（六）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强化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监督管理。重点检查各地区、各部门是否依法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全面应用法治政府建设智能化一体平台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是否及时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等。
（七）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开展基层综合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旗市区乡镇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案件办理、执法保障等。
[bookmark: _GoBack]（八）三级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建设情况。检查各旗市区苏木乡镇（街道）开展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试点工作情况。重点检查试点司法所人员配置、业务培训、监督工作开展情况。
二、工作安排
具体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将通过查阅案卷、平台信息核查、听取汇报、调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进行。对发现的问题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规定处理，制发《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同时对改进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结果将计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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